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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编号：临 2024-012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4年3月28日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表决董事13人，会议出席董事13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

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以中文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以中英文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 www.jsexpressway.com 刊登；

并批准印刷本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将此议案提交 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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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并将此议案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将此议案提交 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将此议案提交 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并批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财务年度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人

民币 441,327万元，建议以总股本 5,037,747,500 股为基数，向股东派发期末股息每

股人民币 0.47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 53.65%。2023年度不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计划。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 

 

（八）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

告》。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本公司 2023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通过对本公司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检查，一致认为其系

统有效及足够。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 2023年度 ESG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一）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金融产品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保障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低

风险型金融产品，在任一间金融机构购买金融产品的年度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18亿

元， 在所有金融机构购买的金融产品单日最高余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3.5亿元，有

效期限为 1年，并授权执行董事处理合同签署及资金拨付审批等后续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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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公司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亿元）的中期票据和规模

不超过 4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在注册有效期内一次或分期发行；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并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执行董事处理合同签署及资金拨付审批等后续相关

事宜；授权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注册有效期截止之日。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及子公司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交控”）签署直接融资统借统还资金使用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云杉清洁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杉

清能公司”）、江苏龙潭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潭大桥公司”）分别与江苏交控

签署直接融资统借统还资金使用协议。协议期均自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实际签署之日

起三年。以江苏交控为主体通过发行超短融、中票、企业债、公司债、保险债权计划

等直接融资品种代为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资金用于股权出资、项目建设、偿还有息

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允许的相关用途。本公司融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5

亿元，云杉清能公司、龙潭大桥公司融资余额均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资金使用成

本以融资产品的金额、利率、期限及手续费的实际发生额为准、且利率不高于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且与江苏交控融资利率一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杉清能公

司、龙潭大桥公司均无需提供相应抵押和担保。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以上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是在本公司日

常业务中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由于江苏交控提供

的借款利率水平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

龙潭大桥公司均对该借款无相应抵押或担保，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可以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完全豁免遵守股东批准、年度审阅及所有披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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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决议为关联/持续关连交易事项，关联/关连董事王颖健先生、徐海北先生

（均为江苏交控的员工）对该项决议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在有关决议案中投

票。 

 

（十四）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1、同意本公司使用直接融资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江苏镇丹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镇丹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三年，借款执行有效期

自股东大会批准日起三年内有效，借款利率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前 60天本公

司同期限融资利率持平；授权执行董事处理合同签署及资金拨付审批等后续相关事

宜 。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2、同意本公司使用直接融资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江苏宁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宁沪置业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三年，借

款执行有效期自董事会批准日起三年内有效，借款利率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前

60天本公司同期限融资利率持平；授权执行董事处理合同签署及资金拨付审批等后

续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同意本公司使用直接融资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南京瀚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瀚威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三年，借款执

行有效期自董事会批准日起三年内有效，借款利率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前 60

天本公司同期限融资利率持平；授权执行董事处理合同签署及资金拨付审批等后续相

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并批准《关于云杉清能公司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向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57亿元的委托贷款额

度，期限最长不超过 10年，利率不超过实际借款日五年期 LPR减 8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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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审议并批准《关于广靖锡澄公司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

向其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8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单笔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贷款利率

与本次董事会后召开的广靖锡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前 60天广靖锡澄公司同期

限融资利率持平。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十七）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财务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同意将本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含

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且低于本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总资产或市值的 5%，调

整为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含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且低于本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

总资产或市值的 5%，其他条款不变；补充协议有效期自 2024年 4月 1 日至 2025年 3

月 31日；授权执行董事处理协议签署等后续相关事宜；批准关联交易公告内容并授

权董事会秘书陈晋佳女士及公司秘书姚永嘉先生于协议签订后予以公告。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 ；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

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属一般商业条款，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关连股东利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该决议为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关联/关连董事王颖键先生、徐海北先

生对该项决议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在决议案中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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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审议并批准《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峰

山大桥公司”）、镇丹公司、江苏龙潭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潭大桥公司”、广

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宜公司”）、江

苏宜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长公司”）的相关系统软件建设和维护服务

与南京感动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2）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镇丹公司、广靖锡澄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的相关信息化平台部署和维护与江苏高速公路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镇丹公司、龙潭大桥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宜长公司、常宜公司的路网运营相关技术服务、ETC客

服网点出租、云收费采购项目与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4）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镇丹公司、广靖锡澄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的路面日常以及大中修养护项目等与江苏现代路

桥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5）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

长公司的路桥检测服务与江苏现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

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6）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镇丹公司、广靖锡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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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的养护技术综合服务、理事会基础会费与江苏高

速公路工程养护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7）本公司就扬溧段王家闸中桥应急抢修项目与江苏华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签

署《关联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8）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镇丹公司、五峰山公司、龙潭大桥公司、瀚

威公司、江苏宁沪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沪投资公司”）、宁沪置业、

江苏扬子江高速通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管理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

办公用房租赁、物业服务、物资采购与江苏交控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9）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宁沪投资公司、宁沪置业

公司、龙潭大桥公司、云杉清能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

公司、宜长公司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及劳务外包等项目与江苏交控人才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0）本公司就本公司茅山、长荡湖、滆湖、荣炳服务区及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

公司宜兴、堰桥服务区加油站出租与江苏高速公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1）本公司就本公司租赁扬州广陵服务区加油站事项与五峰山大桥公司签署

《关联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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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公司就本公司租赁武进太湖湾服务区加油站事项与江苏苏锡常南部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3）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的宣传委托制作服务、广告

经营发布合作、公司房建改造等项目与江苏交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4）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宜长公司、常宜公司的商品及服务采购与江苏翠屏山宾馆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5）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镇丹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

的汽车租赁业务与江苏快鹿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

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6）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日常养护工程服务与江苏高速公路工

程养护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7)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公司大桥、镇丹公司、龙潭大桥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的路网管理费等与江苏高速公路联

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8）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镇丹公司、龙潭大桥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的平台及云端资源技术服务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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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控数字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9）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镇丹公司、宁沪投资公司、

云杉清能公司、宁沪置业公司、瀚威公司、龙潭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的保理业务服务与苏交控商业保理（广州）有限公司签署《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本公司就本公司废旧护拦板处置项目与江苏交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关联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1)-(20)关联交易事项中，关联董事王颖健、徐海北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各董事均可投票。 

（21）本公司就本公司接受委托运营管理常宜一期项目北段事项与常宜公司签署

《关联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21）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中，关联/关连董事吴新华先生、李晓

艳女士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投票。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项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是在

公司及或其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交易按一般商务或更佳条款进行，公平合

理，符合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 

以上 21项关联交易累计计算达到披露要求，有关费用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少于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需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披露，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述 21 项中的 2、3（除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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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外）、5、6（除养护技术综合服务外）、7、8（房屋租赁）、9（劳务服务外

包）、13、14、16、18、20、21 项持续关连交易完全豁免遵守股东批准、年度审阅及

所有披露规定，其他各项仅须符合持续关连交易的公告规定。 

 

（十九）审议并批准《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镇丹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议

案》。 

 同意本公司继续受托经营管理镇丹公司所拥有的镇丹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

并与镇丹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7年 4月 30日，

委托管理费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4,1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审议并批准《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此议案独立董事周曙东先生、刘晓星先生、虞明远先生、徐光华先生、葛扬先

生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在决议案中投票。 

 

（二十一）审议并批准《关于继续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年度责任险

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投保费用不超过港币 60

万元；并授权执行董事处理相关后续事宜；并将此议案提交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二）审议并批准《关于增发公司 A 股或 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基于提升公司融资弹性的考虑，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1）按照相关规

定发行不超过股东大会决议日已发行 A股股数的 20%及 H股股数的 20%的股份或可认

购相关股份的证券(包括但不限于非上市的优先股、债券) 的一般性授权；（2）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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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发时及发行完成后，根据公司新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

行完成时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做出适当及必要

的修订；并将此议案提交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三）审议并批准《关于核定董监高 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根据承担责

任、任务和年度工作业绩以及市场机制确定，年度考核绩效薪酬与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挂钩，董监高 2024年度薪酬标准合理。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此议案关联董事陈云江先生、汪锋先生、姚永嘉先生、马忠礼先生、周曙东先

生、刘晓星先生、虞明远先生、徐光华先生、葛扬先生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

在决议案中投票。 

 

（二十四）审议并批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行监督

职责情况报告》。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五）审议并批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六）审议并批准《关于提请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陈晋佳女士及公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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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姚永嘉先生予以发布和印刷通知及通函。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